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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稀土新材料生产

应用奖励申报工作的通知》（闽工信函新材〔2026〕170 号，以

下简称“通知”）转去，请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

1.申报企业应认真填写《2025 年度福建省稀土新材料生产

应用奖励资金申报表》（电子版可在省工信厅门户网站下载），提

供相关说明或作证等材料并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

责；及时将材料报送所在县（市）区工信部门；申报材料纸质版

一式 4份（A4 纸双面印制、胶装），电子文档刻盘 1张（与纸质

版一致）。

2.各县（市）区工信部门须遵照《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

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稀土新材料生产应用奖励办法》（闽

工信规〔2024〕8 号，可在省工信厅门户网站查询）和通知要求

组织申报工作，严格审查并通过信用中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等查询并排除“失信黑名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认真审核

企业申报材料，对符合要求的项目正式行文出具审核意见，连同

企业申报材料（附件第 9 页加盖公章）报我局。收件截至 2026

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榕工信函新材〔2026〕30号

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转发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
组织开展稀土新材料生产应用奖励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工信局、高新区经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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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月 26 日，逾期不受理。

联系人：于小湉，联系电话：83577306，地址：仓山区南江

滨西大道 193 号 6 栋 630 室。

附件：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稀土新材料生

产应用奖励申报工作的通知

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6 年 4 月 17 日



福 建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闽工信函新材〔2026〕170 号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稀土
新材料生产应用奖励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工信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为鼓励稀土企业研发创新，加快稀土新材料开发和推广应用

步伐，促进稀土产业链向下游延伸，发展更宽领域、更高水平的

高端稀土新材料，推动稀土新材料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根据《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

建省稀土新材料生产应用奖励办法的通知》（闽工信规〔2024〕

8 号，以下简称《奖励办法》），现就组织开展 2025 年度我省稀

土新材料生产应用奖励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励范围

《奖励办法》规定的稀土新材料包括稀土金属及合金（含单

一或混合稀土金属、各类稀土合金）、稀土功能材料（稀土磁性、

储氢、发光、催化、抛光、晶体、陶瓷等新材料）。

稀土新材料生产应用奖励包括稀土新材料研发费用奖励、稀

土新材料推广应用销售增量奖励。



— 2 —

二、申报条件

（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依法生产经营；

（二）拥有省级或以上主管部门认定的研发机构（含企业技

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工作由本

省生产经营的母公司负责组织，且子公司有独立研发费用预算并

设有专门研发部门的，子公司视同具有母公司研发机构相应的条

件；

（三）拥有稀土新材料自主知识产权；

（四）2025 年度营业收入超过 2000 万元且研发费用总额占

同期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超过 4%的，或研发费用总额超过 1亿元

且占同期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超过 3%的企业；

（五）企业生产的稀土新材料应符合国家、我省稀土产业发

展规划和政策导向，使用合规来源的稀土原料；

（六）无不良信用记录，未被列入信用中国“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近 2年内

未发生重大或特别重大安全生产、环保等事故。

三、申报材料及佐证资料

申报稀土新材料研发费用奖励、稀土新材料推广应用销售增

量奖励的企业均需提交《2025 年度福建省稀土新材料生产应用奖

励资金申报表》（详见附件）、稀土原料采购协议、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省级或以上主管部门认定的研发机构、经会计事务所审

计的企业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等佐证材料，并根据申请奖励资金



— 3 —

类别分别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稀土新材料研发费用奖励

1.2025 年度纳税申报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复

印件；

2.2025 年度稀土新材料研发项目计划；

3.2025 度稀土新材料研发费用支出明细及发票复印件（或经

会计事务所审计的企业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复印件）。

（二）申请稀土新材料推广应用销售增量奖励

1.2025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

2.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稀土新材料销售合同、销售发票复

印件（或经会计事务所审计的企业 2024 年度、2025 年度销售专

项审计报告复印件）；

3.按照分稀土金属及合金、稀土功能材料的2024年度及2025

年度销售及增量汇总明细表。

四、申报流程

（一）申报企业要认真填报资金申报表，提供相关说明或佐

证等材料，及时将材料报送设区市工信部门并对所提供材料的真

实性、准确性负责。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三份（A4 纸双面印制并

装订平整）及电子文档刻盘（与纸质文件完全一致），所有复印

件需加盖企业公章。

（二）各地工信部门要按照《奖励办法》和本通知要求积极

组织企业申报，严格审查申报材料完整性、匹配性、真实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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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符合性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

公开网查询排除“失信黑名单”后，正式行文出具初审意见，连

同企业申报材料上报我厅。省属企业由项目所在地工信部门审核

上报。收件截止日期为 2026 年 6 月 5 日，逾期不再收件。

联 系 人：丘荣财 周云剑

地 址：福州市华林路 166 号经贸大厦省工信厅新材料处

联系电话：0591-87505781，83811380

传 真：0591-87569054

电子邮箱：fjcl@gxt.fujian.gov.cn

附件：2025 年度福建省稀土新材料生产应用奖励资金申报表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6 年 4 月 1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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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 年度福建省稀土新材料生产应用

奖励资金申报表

企业名称（盖章）:

企 业 地 址:

主 要 产 品:

产 品 类 型: □稀土金属或合金 □稀土功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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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申报信息

申报单位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成立时间 年 月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工程中心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25 年度稀土新材料企业研发费用情况

2025年企业营

业收入(万元)

2025年企业税收

(万元)

2025年企业研发

费用（万元）

2025年企业研发

费用占营业收入

比例（%）

2025年新材料研发费用（万元）

申报2025年度研发费用奖励金额（万元）

2025年度稀土新材料推广应用销售增量奖励产品情况

新材料

产品名称

2025年新材料营

业收入（万元）

2024年新材料营

业收入（万元）

新材料营业收入

增量合计(万元)

申报2025年度稀土新材料推广应用奖励金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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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管理概况（企业简介、主营业务概况）

企业研发创新情况（科研项目、科技成果转化、研发的组织管理、科技
研发机构和科技人员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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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要产品情况（稀土原料采购情况、稀土新材料名称、用途、销售
额、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及排名、关键核心技术及知识产权、与国内或
国际先进性对比简述）

下一步产品研发、项目建设及市场预期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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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单位承诺和各地工信部门推荐意见

申报主体承诺书

本单位承诺：

1.申报书中所填写的内容真实、合法、有效。

2.提供的申报资料和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事实存在、来源合法。

3.所报送的材料符合国家保密规定，未涉及国家秘密和其他敏感信息。

4.涉及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明晰完整，归属本单位或技术来源正当

合法，未剽窃他人成果，未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

若发生与上述承诺相违背的事实，由本单位承担相应责任且 3年内不得

申报本项资金。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设区市工信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意见：

经办人： 签发人：

推荐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